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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3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及第一百六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

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賴 士 葆 等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資

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其申請核准應具備之文

件、程序、運用或投資之範圍

、限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資金運用方式為投資

公司股票時，其投資之條件及

比率，不受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資金之運用，準用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三項及

第四項規定。 
保險業資金辦理公共投資

，符合下列規定者，不受前項

限制： 
一、保險業或其代表人擔任被

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者，

其派任之董事、監察人席次

不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全體董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資

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其申請核准應具備之文

件、程序、運用或投資之範圍

、限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資金運用方式為投資

公司股票時，其投資之條件及

比率，不受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資金之運用，準用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三項及

第四項規定。但辦理公共及社

會福利事業投資者，不在此限

。 
主管機關對於適用第三項

但書規定之保險業，應建立定

期監督與管理機制，並得視社

會經濟情況及其實際辦理績效

，為必要之限制；其定期監督

、管理與限制之程序、方式及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資

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其申請核准應具備之文

件、程序、運用或投資之範圍

、限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資金運用方式為投資

公司股票時，準用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其投資之條件及比率，不受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之限制。 

委員賴士葆等 23 人提案： 
一、現行第二項分列為第二項及

第三項。為引導保險業資金投

入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並考

量現行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多

要求投資者應成立特殊目的公

司專門負責該投資個案之營運

，而該特殊目的公司多非屬公

開發行公司，保險業應有一定

之監督管理能力，以利其落實

資金運用相關風險管理機制，

爰增訂第三項但書，以放寬保

險業資金辦理公共及社會福利

事業投資時，不受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四項關於

行使表決權及擔任被投資公司

董事、監察人，以及指派人員

獲聘為被投資公司經理人等限

制。 
二、考量保險業係以收取保戶之

保費並履行保險契約責任之行

業，具社會公益性，為避免保



 

 

243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5
卷
 
第

75
期
 
院
會
紀
錄

事、監察人席次之三分之一

。 
二、不得指派人員獲聘為被投

資公司經理人。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險業資金遭不當運用，其監理

密度自應有別於一般行業。因

此，雖放寬保險業資金辦理公

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時，不

受關於行使表決權及擔任被投

資公司董事、監察人，以及指

派人員獲聘為被投資公司經理

人等限制，惟仍應明文規定主

管機關有定期監督與稽核管理

之權限，以確保保險業資金運

用之公益性，爰增訂第四項規

定。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增敘本條文之立法說明如下

：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二項分列為第二項

及第三項。 
(三)為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

共投資，並考量現行公共

投資多要求投資者應成立

特殊目的公司專門負責該

投資個案之營運，而該特

殊目的公司多非屬公開發

行公司，保險業應有一定

之監督管理能力，以利其

落實資金運用相關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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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制，爰增訂第四項規

定，放寬保險業從事公共

投資者，不受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

與第四項相關限制，但保

險業全體或其代表人擔任

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

者，其派任董事、監察人

之席次不得超過全體董事

、監察人席次之三分之一

，且不得指派人員獲聘為

被投資公司經理人。 

（修正通過） 
第一百六十八條 保險業違反第

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五項或第二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業務範圍之規定者，處新

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八

條之二第二項、第四項、第五

項、第七項、第一百三十八條

之三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賠償準備金提

存額度、提存方式之規定者，

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

第一百六十八條 保險業違反第

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五項或第二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業務範圍之規定者，處新

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八

條之二第二項、第四項、第五

項、第七項、第一百三十八條

之三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賠償準備金提

存額度、提存方式之規定者，

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

者，並得廢止其經營保險金信

第一百六十八條 保險業違反第

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五項或第二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業務範圍之規定者，處新

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八

條之二第二項、第四項、第五

項、第七項、第一百三十八條

之三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賠償準備金提

存額度、提存方式之規定者，

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

者，並得廢止其經營保險金信

委員賴士葆等 23 人提案：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六

條之五，爰修正第五項第二款

相關項次規定。 
二、配合增訂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五第四項，爰增訂第五項第七

款規定，以下款次並配合遞移

。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修正第五項第二款為「違反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

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五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投資條件、投資範

圍、內容及投資規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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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得廢止其經營保險金信

託業務之許可。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萬元

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

條之五或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

十三條之六各款規定所為措施

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資金之運用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九十萬

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或勒令撤換其負責人；其情節

重大者，並得廢止其營業執照

： 
一、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三項、第五項、第七

項或第六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專設帳簿之管理、保存及投

資資產運用之規定，或違反

第八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保險

業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條

件、交易範圍、交易限額、

內部處理程序之規定。 
二、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或

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

託業務之許可。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萬元

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

條之五或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

十三條之六各款規定所為措施

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資金之運用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九十萬

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或勒令撤換其負責人；其情節

重大者，並得廢止其營業執照

： 
一、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三項、第五項、第七

項或第六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專設帳簿之管理、保存及投

資資產運用之規定，或違反

第八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保險

業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條

件、交易範圍、交易限額、

內部處理程序之規定。 
二、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或

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

條件、投資範圍、內容及投

託業務之許可。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萬元

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

條之五或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

十三條之六各款規定所為措施

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資金之運用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九十萬

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或勒令撤換其負責人；其情節

重大者，並得廢止其營業執照

： 
一、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三項、第五項、第七

項或第六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專設帳簿之管理、保存及投

資資產運用之規定，或違反

第八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保險

業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條

件、交易範圍、交易限額、

內部處理程序之規定。 
二、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或

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

條件、投資範圍、內容及投

或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第

三項或第四項規定。」，其餘

照現行法條文通過。 
三、增敘本條文之立法說明如下

：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五，爰修正第五項

第二款相關項次規定。 
(二)其餘各項未修正。 



 

 

246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5
卷
 
第

75
期
 
院
會
紀
錄

 
條件、投資範圍、內容及投

資規範之規定；或違反第一

百四十六條之五第三項或第

四項規定。 
三、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

規定。 
四、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

定。 
五、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投資規範或投

資額度之規定。 
六、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第一項前段規定、同條後段

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範圍或

限額之規定。 
七、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六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投資申報方式

之規定。 
八、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

第一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

或其他交易限額之規定，或

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決議

程序或限額之規定。 
九、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資規範之規定；或違反第一

百四十六條之五第三項準用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 
三、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

規定。 
四、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

定。 
五、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投資規範或投

資額度之規定。 
六、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第一項前段規定、同條後段

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範圍或

限額之規定。 
七、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第四項限制及所定辦法規定

。 
八、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六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投資申報方式

之規定。 
九、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

第一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

或其他交易限額之規定，或

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決議

資規範之規定；或違反第一

百四十六條之五第二項準用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 
三、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

規定。 
四、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

定。 
五、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投資規範或投

資額度之規定。 
六、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第一項前段規定、同條後段

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範圍或

限額之規定。 
七、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六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投資申報方式

之規定。 
八、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

第一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

或其他交易限額之規定，或

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決議

程序或限額之規定。 
九、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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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放款無

十足擔保或條件優於其他同類

放款對象者，其行為負責人，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擔保放

款達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

未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

上同意者，或違反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三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放款限額、放款總餘額之規

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新臺

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鍰。 

程序或限額之規定。 
十、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放款無

十足擔保或條件優於其他同類

放款對象者，其行為負責人，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擔保放

款達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

未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

上同意者，或違反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三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放款限額、放款總餘額之規

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新臺

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鍰。 
 
 
 
 

定。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放款無

十足擔保或條件優於其他同類

放款對象者，其行為負責人，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擔保放

款達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

未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

上同意者，或違反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三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放款限額、放款總餘額之規

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新臺

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鍰。 

 


